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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話:為提升本市公共安全並配合市府政策，請協助宣導責會會

員之建素於領取使用執照後，建請裝置微電腦瓦斯表， "t'青

查照 。

2兌明 :

一、 依據天然氣事業法36條、經濟部106年10 月 19 日 經授能字

第 106002052 00號函及本市106年1 月 10 日 「 臺北市政府推廣

微電腦瓦斯表執行計畫」辦理 。

二、瓦斯管線常因地震導致鬆脫及破損，微電腦瓦斯表具有「

大量漏氣 自動遮斷」、 í5級以上地震自動遮斷」 、 「超

過正常時間自動遮斷」及「管線微漏發出 警訊」之功能，

可以在危險時刻自動關閉 瓦斯，讓用氣安全無死角 。

三、為提升天然氣使用安全，經濟部 已規畫11提早於110年立法

強制公用天然氣事業為新用戶與屆齡汰換用戶裝置微電腦

瓦斯表，並在立法生效前，優先推廣新建案與公共建築裝

置微電腦瓦斯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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